附件2

佛山市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依据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共佛山市委关于制定佛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上位规划建议，以及相关工作要求编制。
二、总体说明
[bookmark: _GoBack]    《佛山市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作为佛山市级重点专项规划，在前期研究、现状调研以及起草阶段始终坚持贯彻落实国家、省等上级部署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具体工作要求，确保与上级科技工作战略部署保持一致。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科技战略部署。对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主要内容逐一贯彻落实。按照省委提出的“全过程创新链”目标要求，根据佛山科技创新实际情况将工作任务分解至不同内容板块。二是突出体现佛山科技创新实际需求。根据佛山科技创新发展现状以及支撑“再造一个新佛山”的需求导向，在科技赋能产业焕新育新、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入促进科技金融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内容中突出体现佛山工作特色。深入做好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规划》《广东省科技创新“十五五”》等上级规划的衔接。三是坚持科学、开放、前瞻编制规划。通过市科技局官方网站、实地调研、会议座谈、区镇街（园区）报送材料等多种方式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科研人员、企业家等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充分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建议，强化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形成我市“十五五”时期科技工作发展的“路线图”和“施工图”。
三、主要指标
按照与国家、省规划相衔接、体现佛山科技工作重点与特色的要求，经研判，“十五五”时期我市科技创新工作拟设置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速、规上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比例、国家级科研平台数（家）、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数、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技术经理人、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增速、科创板上市公司、全职院士、博士等12个预期性指标。
四、主要内容
规划内容采用章节式结构，全文共有43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1部分“总体要求”，包含科技创新发展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核心指标等。第2部分“重点工作”，包含7个方面21项具体工作任务：一是打造智造产业优势集群，包含加强应用型科研攻关、科技赋能产业焕新育新、强化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推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等4项任务；二是筑牢智造创新策源根基，包含培育战略科技力量、优化产业创新平台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3项任务；三是建设技术转化首选地，包含加快中试平台、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加强技术经理人培育、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加大科技招商力度等4项任务；四是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能力，包含扩大科技信贷规模、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健全科技信贷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等3项任务；五是夯实智造创新智力支撑，包含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大力培育青年科技人才、健全科技人才服务体系等3项任务；六是塑造高水平开放创新格局，包含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合作等2项任务；七是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包含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环境等。第3部分“组织实施”，包含坚持党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规划实施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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